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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以现场方

式在上海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７８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３０

，

７６４

，

６９９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２．４９１０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席时平先生主持，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九人，出席会议八人，独立董事李陵申因公出差未出席

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三人，出席会议三人；董事会秘书玛天羽出席会议，副

总经理姚明华、胡淳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３０

，

７６４

，

６９９ ２３０

，

６８４

，

９４６ ０ ７９

，

７５３ ９９．９６５４％

二、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３０

，

７６４

，

６９９ ２３０

，

６８４

，

９４６ ０ ７９

，

７５３ ９９．９６５４％

三、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总经理业务工作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３０

，

７６４

，

６９９ ２３０

，

６８４

，

９４６ ０ ７９

，

７５３ ９９．９６５４％

四、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３０

，

７６４

，

６９９ ２３０

，

６８４

，

９４６ ０ ７９

，

７５３ ９９．９６５４％

五、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３０

，

７６４

，

６９９ ２３０

，

６８４

，

９４６ ０ ７９

，

７５３ ９９．９６５４％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查证核定的本公司（母公司）的

２０１２

年税后净利润为

１４７

，

８７６

，

７９０．７０

元，根据《公司法》规定，母公司提取

１０％

法定

盈余公积金

１４

，

７８７

，

６７９．０７

元，考虑到公司的长远发展和目前的资本运作状况，

再提取

４０％

任意公积

５９

，

１５０

，

７１６．２８

元，当年净利润尚结余

７３

，

９３８

，

３９５．３５

元，加

上年初未分配利润结余

１２

，

２２６

，

２３４．００

元， 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净利润是

８６

，

１６４

，

６２９．３５

元，现按每

１０

股分

１．００

元的比例向全体股东派发红利（含税）

７１

，

０２４

，

２８１．６０

元，尚结余未分配利润

１５

，

１４０

，

３４７．７５

元，转入以后年度分配。

六、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３０

，

７６４

，

６９９ ２３０

，

６８４

，

９４６ ０ ７９

，

７５３ ９９．９６５４％

七、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和摘要》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３０

，

７６４

，

６９９ ２３０

，

６８４

，

９４６ ０ ７９

，

７５３ ９９．９６５４％

八、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３０

，

７６４

，

６９９ ２３０

，

６８４

，

９４６ ０ ７９

，

７５３ ９９．９６５４％

九、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９

，

９１３

，

０２４ ９

，

８３３

，

２７１ ０ ７９

，

７５３ ９９．１９５５％

关联股东国有股持股代表所持

２２０

，

６９２

，

５１０

股、席时平所持

６５

，

０１３

股、沈耀

庆所持

９４

，

１５２

股有表决权股份回避表决。

十、审议《关于聘任

２０１３

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３０

，

７６４

，

６９９ ２３０

，

６８４

，

９４６ ０ ７９

，

７５３ ９９．９６５４％

决定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报审计会

计师事务所，服务费用授权公司总经理与该所具体商议确定。

十一、审议《关于聘任

２０１３

年内控报告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３０

，

７６４

，

６９９ ２３０

，

６８４

，

９４６ ０ ７９

，

７５３ ９９．９６５４％

决定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内控报告

审计会计师事务所，服务费用授权公司总经理与该所具体商议确定。

十二、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３０

，

７６４

，

６９９ ２３０

，

６８４

，

９４６ ０ ７９

，

７５３ ９９．９６５４％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

通过。 经修改的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十三、审议《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３０

，

７６４

，

６９９ ２３０

，

６８４

，

９４６ ０ ７９

，

７５３ ９９．９６５４％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

通过。经修改的《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刊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十四、审议《关于购买由银行等发行的理财产品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３０

，

７６４

，

６９９ ２３０

，

６８４

，

９４６ ０ ７９

，

７５３ ９９．９６５４％

十五、审议《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

、选举安秀清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３０

，

６８４

，

９４６ ２３０

，

６２７

，

１４６ ０ ５７

，

８００ ９９．９７４９％

２

、选举余木火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３０

，

６８４

，

９４６ ２３０

，

６２７

，

１４６ ０ ５７

，

８００ ９９．９７４９％

３

、选举陆志军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３０

，

６８４

，

９４６ ２３０

，

６２７

，

１４６ ０ ５７

，

８００ ９９．９７４９％

４

、选举张鸣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３０

，

６８４

，

９４６ ２２９

，

８４３

，

８４６ ０ ８４１

，

１００ ９９．６３５４％

５

、选举李陵申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３０

，

６８４

，

９４６ ２２９

，

８４３

，

８４６ ０ ８４１

，

１００ ９９．６３５４％

６

、选举沈耀庆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３０

，

６８４

，

９４６ ２２９

，

８４３

，

８４６ ０ ８４１

，

１００ ９９．６３５４％

７

、选举席时平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３０

，

６８４

，

９４６ ２２９

，

８４３

，

８４６ ０ ８４１

，

１００ ９９．６３５４％

８

、选举彭国娣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３０

，

６８４

，

９４６ ２２９

，

８４３

，

８４６ ０ ８４１

，

１００ ９９．６３５４％

十六、审议《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１

、选举吴光玉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３０

，

６８４

，

９４６ ２２９

，

８４３

，

８４６ ０ ８４１

，

１００ ９９．６３５４％

２

、选举邵英豪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３０

，

６８４

，

９４６ ２２９

，

８４３

，

８４６ ０ ８４１

，

１００ ９９．６３５４％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朱玉婷、李琳玲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

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四、上网公告附件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２６

证券简称：申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第八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上海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

事九人，实到董事八人，未到独立董事李陵申委托独立董事张鸣代行表决权。会

议由董事长席时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具有法律效力。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

长的议案》，决定选举席时平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二、会议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

理的议案》，决定聘任安秀清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三、会议分别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副总经理的议案》，决定聘任姚明华先生、胡淳先生、玛天羽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

四、会议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

总监的议案》，决定聘任陆志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五、会议分别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决定聘任玛天羽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骆琼琳女士为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六、会议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人力

资源总监的议案》，决定聘任李捷先生为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上述经提名的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人力资源总监候选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于

相关人员任职资格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不存在不得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副

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人力资源总监的情形。

七、会议分别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决定选举李陵申、张鸣、余木火、沈耀庆、安秀清为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李陵申为主任委员）；张鸣、余木火、陆志军为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张鸣为主任委员）；余木火、张鸣、席时平为公

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余木火为主任委员）；李陵申、余木火、彭

国娣、沈耀庆、安秀清、陈建、陆志军为公司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其中李陵申为主任委员）。

特此公告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８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１

、席时平，男，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出生，党员，汉族，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工。

１９６８

年

１１

月参加工作，历任上海第七棉纺厂车间主任、副厂长、厂长，上海八达纺织

印染服装公司总经理，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纺织控股

集团公司副总裁，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总裁、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上海纺织控股（集团）

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上海申达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

、安秀清，男，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出生，党员，汉族，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１９７３

年参加工作，历任上海第七棉纺厂技术员、车间主任、副厂长、厂长，上海申达集

团飞轮线业公司总经理，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申达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董

事。

３

、姚明华，男，

１９６１

年

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参加工作，历任上海纺织工业局规划办科员、上海第二印染厂技术科副科长，

上海第二印染厂厂长助理、副厂长，上海第三印染厂厂长，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

司襄理、投资部经理，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汽车地毯总厂党委书记、总经

理。 现任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内饰事

业部总经理、上海汽车地毯总厂总经理。

４

、胡淳，男，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１９７６

年

４

月参加工作，历任沪西工务所工人、上棉七厂工程师室干部、生技科副

科长、机电部副经理，副总工程师、副厂长，第三制线厂厂长，海南欣龙股份有限

公司执行总裁，新纺织产业用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执行董事，申达科

宝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申达

股份有限公司新材料事业部总经理、党委书记。 现任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新材料事业部总经理、党委书记，上海申达科宝

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新纺织产业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５

、玛天羽，男，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出生，无党派人士，硕士研究生，经济师。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参加工作，历任五洲药厂法律顾问、上海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金融业务员、上

海太平洋机电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经营部业务经理，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资产

经营部副经理、经理、证券事务代表、总经理助理，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 现任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６

、陆志军，男，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出生，党员，汉族，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历任上海开隆投资开发公司外贸业务员，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

财务部 外贸会计、财务部、船舶部副经理，申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

财务部经理，申达外贸事业部襄理、申达股份有限公司外贸事业部总会计师、申

达股份总经理助理，兼申达进出口财务部经理。 现任申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申达外贸事业部总会计师。

７

、骆琼琳，女，

１９７８

年

１

月出生，党员，大学本科，经济师。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参加工

作，现任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８

、李捷，男，

１９７６

年

２

月出生，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参

加工作，历任荷兰皇家柏美有限公司中国代表处业务经理、上海新纺织产业用

品有限公司项目组成员、上海申达科宝新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销售经理、

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申达科宝党支部书记、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现任上海申达股份总经理助理、上海申达科宝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

支部书记。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２６

证券简称：申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１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第八

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上海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三名，实到监事三名。 会议由吴光玉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具有法律效力。 全体与会监事以三票同意、零票反

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选举吴光玉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及《聘请

邵英豪先生为公司监事会秘书的议案》。

特此公告。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８日

附：吴光玉、邵英豪先生简历

吴光玉，女，

１９５６

年

８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

上海市纺织工会主席、党组书记、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上海申达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

邵英豪，男，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现任上海纺

织（集团）有限公司审计室高级经理，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９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０

时在

福建省福州长乐市闽江口工业区洞江西路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会召集，并由董事长林汝捷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８

人，代表

股份

７９

，

３８８

，

４００

股，占公司现有股份总数

１６０００

万股的

４９．６２％

。 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北京市观韬律师事

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

人，代表股份

７９

，

３８８

，

４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２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

人，代表股份

７９

，

３８８

，

４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３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

人，代表股份

７９

，

３８８

，

４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４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

人，代表股份

７９

，

３８８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５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

人，代表股份

７９

，

３８８

，

４００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６

、审议并通过《关于聘请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表

决结果为：同意

８

人，代表股份

７９

，

３８８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黄杰先生代表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作《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对其在

２０１２

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情况、发表相关独立意见的情况、保护投

资者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参加培训和学习情况等履职情况向股东大会进行了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苏波律师、李侦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关于福建雪人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

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９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６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北路五里桥一街非中心

１

号院

２５

号楼

３

、召集人：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５

、主持人：董事长王永红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本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

１

人，代表股份

６１４

，

９７８

，

５７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６０．７６％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６１４

，

９７８

，

５７９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６１４

，

９７８

，

５７９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６１４

，

９７８

，

５７９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同意：

６１４

，

９７８

，

５７９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６１４

，

９７８

，

５７９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综合考虑股东利益及公司长远发展

需求，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

，

０１２

，

０９２

，

６０７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分配现金股利

３

元（含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不转增股本。

６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

６１４

，

９７８

，

５７９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公司股东会同意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将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由

８

万元

／

年 （税

后）调整至

１０

万元

／

年（税后）。

７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６１４

，

９７８

，

５７９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聘期为一年。 审计费用为

８０

万元，差旅费均由本公司据实报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赵宇涵、 孙菁菁律师对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结论意见是：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９３

证券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被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发

出会议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点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

人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３

人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０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３２

，

４６０

，

０００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股

）

３２

，

４６０

，

０００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股

）

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５．２８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５．２８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０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王双宏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

了

会议，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８

人，公司董事长刘达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６

人，出席

６

人，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北京市康达

律师事务所李金玲、王雪莲律师出席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大会审议并以记名表决方式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

３２，４６０，０００

股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２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

３２，４６０，０００

股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３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

年度报告摘要

》

３２，４６０，０００

股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４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

３２，４６０，０００

股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５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

３２，４６０，０００

股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６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

报告

》

３２，４６０，０００

股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７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信贷

额度的议案

》

３２，４６０，０００

股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８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

》

３２，４６０，０００

股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９

审议

《

修订

〈

公司章程

〉

及

〈

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３２，４６０，０００

股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１０

审议

《

关于公司续聘

２０１３

年

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

》

的议案

３２，４６０，０００

股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大会经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李金玲、 王雪莲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经律师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０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经营性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参加了芜湖市国土资源

局组织的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 竞得了位于鸠江区万春西路与徽州路交

叉口西南侧

１

号地块（

１３０６

号宗地）的土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芜国土

１３０６

号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东至徽州路，西至水渠，南至纬二路，北至万春西路

２

、地块面积：

３２２０８．４

平方米

３

、土地用途：商业服务业用地（文化旅游）

４

、出让年限：

４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容积率为

０．２９

，建筑密度为

２５％

６

、成交价格：

１９４０

万元

二、备查文件

芜湖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０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经营性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参加了西宁湟中县国土

资源局组织的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 竞得了位于西宁市湟中县的

２０１３－

Ｇ２０

、

２０１３－Ｇ２１

、

２０１３－Ｇ２２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２０１３－Ｇ２０

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湟中县多巴镇黑嘴村

２

、地块面积：

６４２０６．９９

平方米

３

、土地用途：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

１＜

容积率

≤１．７

６

、成交价格：

２０９３．１４７９

万元

二、

２０１３－Ｇ２１

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湟中县多巴镇黑嘴村

２

、地块面积：

６５７６０．３３

平方米

３

、土地用途：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

１＜

容积率

≤１．７

６

、成交价格：

２１４３．７８６８

万元

三、

２０１３－Ｇ２２

地块具体情况

１

、地块位置：湟中县多巴镇黑嘴村

２

、地块面积：

５９３８０．３

平方米

３

、土地用途：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４

、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５

、规划设计条件：

１＜

容积率

≤１．７

６

、成交价格：

１９３５．７９７８

万元

综上， 公司新竞得土地

３

宗， 土地面积：

１８９３４７．６２

平方米， 成交总价：

６１７２．７３２５

万元。

四、备查文件

湟中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８

证券简称： 龙净环保 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１４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以公告形式发出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再次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本次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１

点在福建省厦门市龙净环保厦门基地办公大楼会议室 （厦门市

林后路

３９９

号龙净环保大厦）举行，董事吴京荣先生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共计

７

人，代表股份

５６

，

３９１

，

４４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３７％

，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大会由福建力涵律师事务所吴

烈豪、赖泉水律师见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一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５６，３９１，４４１ ５６，３９１，４４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５６，３９１，４４１ ５６，３９１，４４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

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５６，３９１，４４１ ５６，３９１，４４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５６，３９１，４４１ ５６，３９１，４４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５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５６，３９１，４４１ ５６，３９１，４４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及公积金进行如下分配：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年度审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合并报

表净利润

２９６

，

８４８

，

６００．３３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９１

，

０５２

，

１６１．４４

元， 母公司净利润

１８８

，

０６３

，

３６７．０６

元。 加上上年度结转未分配利润

３６４

，

１４７

，

０２９．４３

元， 减去

２０１２

年支付

２０１１

年现金股利

１０６

，

９０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年末结

余未分配利润

４４５

，

３０５

，

３９６．４９

元。

２０１２

年分配议案： 以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总股本

２１

，

３８１

万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４．００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

８５

，

５２４

，

０００．００

元，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

２１

，

３８１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

增

１０

股，共计转增

２１

，

３８１

万股，转增后本公司总股本将增至

４２

，

７６２

万股。

６

、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５６，３９１，４４１ ５６，３９１，４４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７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审计机构的

议案》。

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代表股份数 比例

％

５６，３９１，４４１ ５６，３９１，４４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同意续聘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公司授

权经理班子决定其相关费用。

三、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

２０１２

年工作述职报告。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福建力涵律师事务所吴烈豪、赖泉水律师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审议事项（包括临时议案）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７６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３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来曲唑片通过美国

ＦＤＡ

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美国时间

５

月

１６

日）， 公司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

ＦＤＡ

）通知，公司生产的来曲唑片通过美国

ＦＤＡ

认证，获准在美国市场销售。

来曲唑片是我公司的主力产品之一， 主要用于治疗乳腺癌，

２０１２

年年底

通过欧盟认证。 下一步公司将积极推动来曲唑片在美国和欧洲的销售，尽快

形成新的销售增长点，同时我们还将加快其它主力产品在美国和欧盟的上市

步伐，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努力打造外向型经济增长极，为广大股东创造更大

的价值。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０

证券简称：综艺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８

债券简称：

１１

综艺债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１１

综艺债”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

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简称“鹏元资信”）对本公司及本公司已发行的“

１１

综艺债”（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８

）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分析，并出具了《江苏综

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亿元公司债券

２０１３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鹏元资信对“

１１

公司债”

２０１２

年度跟踪评级结果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继

续维持为

ＡＡ－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继续维持为

ＡＡ

，评级展望稳定。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具体情况，请查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报告全

文。

特此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７８

股票简称：科力远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９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与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的其他议案，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相关公告，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复牌。

目前，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相关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

被重组方鸿源稀土正在申请工信部关于稀土行业准入的许可，本公司尚待审计和评估完

成且鸿源稀土取得工信部的行业准入许可后，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相关事项。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能涉及的有关重大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

序等均已在重组预案中披露。 公司将根据重组工作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６

证券简称：江淮动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被认定为高新

技术企业，并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ＧＲ２００９３２０００９４５

，有效期

三年。

２０１２

年公司积极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工作，并顺利通过复审。近日，公

司收到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

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ＧＦ２０１２３２０００９２７

，发证时

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规定，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效期内公

司享受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公司已按

１５％

的税率计提相关所得税，

该优惠政策不影响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数据。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